
致：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收到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日转呈的

贵所《关于对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相关事

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62号），现针对年审会计师

需说明事项回复如下： 

一、针对公司业绩预告更正涉及的相关会计处理，年审会计师称根据

目前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尚不能确定在重大方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相关结论以年度审计报告为准。而 3月 3日公司业绩

预告更正公告中，年审会计师称其未发现公司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 

（1）说明目前对业绩预告更正相关会计处理的意见，与 3 月 3 日

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原因和依据；（2）结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重整

计划草案内容及其执行进展，进一步说明调整预计负债计提比例会计

处理的时点以及需满足的具体条件；（3）详细说明目前已获取的审计

证据，并结合审计证据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说明尚不能

确定在重大方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论证过程；（4）结

合上述论证过程，说明公司于 3 月 3 日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的依

据是否充分。 

会计师回复： 

（1）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2月 29日裁定批准了亿阳

集团重整计划草案（裁定书编号：黑 01破 5-2号），亿阳信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信通或公司）根据重整方案及向亿阳集团了

解的信息，判断重整方案基本确定能够执行完毕。公司在充分估计执

行结果的情况下，对因未决诉讼担保事项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重新计算，近而对 2019年度的预计财

务数据进行了调整，并于 2020年 3月 3日公告了编号为临 2020-036

的“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中已对相关风险进行提示。 

我们在出具《关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告盈

利预审计的更正情况说明向》前，向公司获取了亿阳集团重整方案，



对方案的可行性及执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方案中重整投资资金

能否到位和债转股能否实施是方案执行完毕的关键内容，同时我们也

向集团了解了投资资金的安排情况；债转股及其他条款的安排计划；

并咨询律师，如果亿阳集团重整方案实施完毕，对亿阳信通担保责任

免除的律师意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及应用指南规定，财务担保合同的预期信用损失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

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公司考虑了各种情形下的

损失率，调整了对预计负债的估计。由于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预期信

用损失计量如何考虑期后事项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参考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进行处理。因为重整已经在进行，期后法院批准

了重整计划，且预计重整成功概率较高，即资产负债表日后证据表明

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因此我们当时的意见是“我们未发现

任何迹象表明公司对业绩预告更正的相关依据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20年 1月 31日和 3月 3日出具的业绩预告说明均根据当时可

以获得的证据进行预计，公司前期业绩预告中预计负债转回反映了当

时的情况。后期将根据重组方案的进展及时调整预计并更新对担保义

务的预期信用损失的估计。 

截至 2020年 3月 20日，在向贵所出具的回复说明时，我们了解

到，重整投资人的预付款 5000万元仍未到位，第一部分合计 7亿元

重整投资资金的渠道、方式、相关接收账户等仍未具体落实安排，与

重整方案要求的 2020年 3月 28日的到位时间相距仅 8天，且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对入境人员的隔离要求等因素，7亿元重整投资

资金能否如期到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7亿元重整投资资金作为重

整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将会影响重整方案

实施的结果，对公司的估计预期信用损失违约概率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我们出具亿阳信通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前，如未能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可能会对我们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产生影响。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重整计划按期推进的不确定

性加大，从预期信用损失角度考虑，重整成功的概率难以预计，进而



导致预计负债的金额无法确定，所以我们于 2020年 3月 20日向贵所

出具的专项说明意见为“不能确定在重大方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2）因财务担保合同预期信用损失确认的预计负债，系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并结合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确定，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主要取决于亿阳集团重整方案的执行情

况，当对亿阳集团的重整是否成功的预期改变时，如预期出现不能执

行或无法执行、不能免除亿阳信通担保责任的情形时，公司应及时调

整对损失率的估计。 

（3）目前，我们已获取了亿阳集团重整方案、亿阳信通对亿阳

集团对外债务不（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法律意见书、上海华图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资金情况的说明、向公司了解了战投资金的

到位情况等。由于取得的证据有限，尤其是尚无证据证明重整一定会

成功。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整计划按期推进的不确定性加

大，从预期信用损失角度考虑重整成功的概率不断变化，因此需要随

时更新对预期信用损失的预计。 

（4）如前所述，公司在 2020年 3月 3日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内容，

系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规定进行处理，因亿阳集团重整行为

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在进行，经债权人充分协商，期后法院批准了重

整计划，且各方积极推进，预计重整成功的概率较高，即资产负债表

日后证据表明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调整原财务担保合同的

预期信用损失）。我们认为，公司于 2020年 3月 3日披露业绩预告更

正公告的依据比较充分。 

二、根据问询函回复，公司认为若重整投资人退出，在债权人获

得额外股份清偿的情况下，相关债权人也不应再就上述债务对上市公

司进行追索。请公司及控股股东补充披露：（1）若重整投资人未能在

3月 28日投资 7亿元，重整计划的执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前期业绩预告更正中预计负债转回是否需要进行更正，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在 2020年 3月 3日业绩更正公告中对预计负债 20.32亿元

转回，判断的依据是亿阳集团重整方案最终能够执行完毕，主要包括

方案中的重整投资资金到位以及方案中具体的：（1）以现金方式向债

权人分配的偿债资金已分配至债权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已提存至受

管理人监督的公司银行账户；（2）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对留债清偿债权

已经作出明确清偿安排（拟处臵财产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除外）；

（3）转股债权人已经将转股债权直接通过第三方持股转为亿阳集团

股份（拟处臵财产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除外）；（4）根据重整计划

约定需要预留的偿债资金已划入指定银行账户，需要预留股份划转至

管理人指定第三方名下）。并最终取得法院的重整执行完毕的裁定，

免除公司的担保责任。 

公司已在相关公告里多次提示了亿阳集团重整计划的执行可能

存在影响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中财务数据的不确定性风险。7亿元重整

投资资金作为亿阳集团重整计划草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未能得到有

效执行，将会影响重整方案实施的结果，对公司估计预期信用损失违

约概率会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7亿元

重整资金未能到帐，公司正在积极与亿阳集团及管理人进行沟通，了

解亿阳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执行的最新安排情况，重整资金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到账的可能性，以及对重整方案执行的影响，对亿

阳集团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公司判断亿阳集团重整

计划草案执行出现与公司相关的重大风险，可能导致公司 2019年度

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中非经常性损益事项的重大偏差，公司将及时对业

绩预告进行调整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回复： 

如我们在 2020年 3月 3日出具的业绩预告更正说明所述，公司

对预计负债转回的依据，我们未发现其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